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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水水務務局局會會勘勘紀紀錄錄 

一、 案    由：「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(大溪國中至中華路 121 巷橋護岸及

步道改善工程)」樹木媒合會勘 

二、 會勘時間：110 年 1 月 11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 

三、 會勘地點：桃園市大溪區永昌路 393 號前 

四、 主 持 人：黃怡綾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人：黃怡綾 

五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六、 會勘經過： 

(一)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辦理旨案工程預計種植樹木至工區範圍，查國道 3 號

大溪交流道旁桃園市大溪區公所所轄樹木因他案工程須進行移植，爰辦

理會勘媒合 2 棵黃蓮木(路燈桿編號 1060763 前後)。 

(二) 桃園市大溪區公所同意移撥樹木 2 棵，並請於 110 年 4 月前完成移植作

業。 

七、 會勘結論： 

(三) 桃園市大溪區公所所轄 2 棵黃蓮木(路燈桿編號 1060763 前後)，同意媒

合至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所轄「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(大溪國中至中華

路 121巷橋護岸及步道改善工程)」工區範圍。 

(一) 請遠城營造有限公司配合於 110 年 4 月前完成移植作業。 

八、 會勘照片： 

 
 

大溪交流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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